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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在区委、区政府和市公安局的坚强领导下，全区公安机关认真履职，严格执行《淮安市洪泽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试行）》赋予的职责任务，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现将职责清单及年度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职责清单
一是负责黄标车及老旧车报废淘汰工作，配合环境保护部门开展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督管理，依法核发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制定并组织实施重污染天气机动车限行应急方案，会同环境保护部门加强对超标排放机动车辆的检查，加强与环境保护部门在机动车相关信息上的互联互通。二是依法查处涉嫌构成环境刑事犯罪案件及因环境违法需要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案件。配合环境保护执法工作，依法查处阻碍环境保护部门执行职务，以及妨害公务、暴力抗法等违法犯罪行为，促进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三是参与交通运输、商业、家庭、公共场所等社会生活噪声的监督管理。负责危险化学品公共安全管理，开展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依法核发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四是参与指导地方政府妥善处置火灾、爆炸和泄漏等事故引起的次生环境污染。监督指导核技术利用单位安全保卫工作，参与编制辐射事故应急预案，配合开展核与辐射事故应急工作，负责丢失、被盗放射源的立案侦查和追缴。
二、工作情况
2025年，全区公安机关与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密切联动，严厉打击犯罪，开展“昆仑2025”“平安原野”等专项工作、专项行动，侦办涉嫌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1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7人。2025年，全区公安机关110报警平台受理生活噪声扰民警情2094起，未受理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类行政案件。2025年，全区公安机关积极配合生态环境等部门开展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督管理工作，未经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机动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一律不予核发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2025年，全区公安机关持续开展“飙车炸街”、货车闯禁区治理，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秩序，共查处涉嫌“飙车炸街”交通违法行为35起、货车闯禁区交通违法行为780起、非法改装案件3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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